
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 

环发〔2010〕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

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落实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有关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通知》（国

办函〔2009〕116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重金属

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61号）精神，深入扎实推进重

点企业清洁生产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依法公布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企业名单 

  当前要将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

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五个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防

控行业，以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电解铝、造船七个产能

过剩主要行业，作为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各省可按照《重点企业清洁生产

行业分类管理名录》（附件一，以下简称《名录》），确定本辖区内需实施清洁生

产审核的其他重点企业。各省级环保部门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

法》的规定，将应实施清洁生产的重点企业名单在省级环保部门政府网站公布并

同时抄报我部，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当地主要媒体同时公布。 

  二、积极指导督促重点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培训，加强对重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技术指

导。加强对清洁生产审核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及时公布具备审核条件的机构名

单及其审核业绩，并对问题较突出的审核服务机构予以通报。及时调度各重点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进度，督促各重点企业将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和审核结果及时

报送当地省级环保部门和相关部门。 

  三、强化对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评估验收 

  各省级环保部门应按照《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实施指南》（环

发〔２００８〕60号附件二）要求，加快评估验收工作进度。加强对评估验收

工作的规范和日常监督管理，根据工作需要可依托省级清洁生产中心等有关机构

开展评估验收。进一步加大对评估验收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应继续按照环发

〔2008〕60号要求，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评估验收

工作，并同时积极争取节能减排等各方面资金的支持。 

  四、及时发布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公告 

  各省级环保部门应加强对重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有关信息的统计和汇总工

作，定期公告本地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和评估验收情况。将本地区已经通过

评估验收的重点企业名单，在每季度第一个月内上报我部。我部将定期发布“重

点企业清洁生产公告”，公布各地通过清洁生产评估验收的重点企业名单，同时

抄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等有关部门。 

  五、制定清洁生产推行年度计划 



  各省级环保部门应制定本地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及评估验收年度工作

计划。主要内容应包括：本年度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企业名单、审核及评

估验收工作进度安排、监督管理措施等。总体进度要求是：五个重金属污染防治

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每两年完成一轮清洁生产审核，2011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第一轮清洁生产审核和评估验收工作；七个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点企业，每三年完

成一轮清洁生产审核，2012年年底前全部完成第一轮清洁生产审核和评估验收

工作；《名录》确定的其他重污染行业的重点企业，每五年开展一轮清洁生产审

核，2014年年底前全部完成第一轮清洁生产审核及评估验收。2011年起，各地

应于每年3月31日前，制定本地区本年度清洁生产推行计划，并报送我部，同时

向社会公布。 

  六、完善促进重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政策措施 

  应将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作为《名录》所列行业的重点企业

申请上市（再融资）环保核查和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登记的前提条件，作为申请各

级环保专项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和污染防治等各方面环保资金支持的重要依

据，作为审批进口固体废物、经营危险废物许可证和新化学物质登记的重要参考

条件。将实施清洁生产的减污绩效作为核算重点企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数据的

重要依据，未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的重点企业，由于实施清洁生产形成的

总量减排成果不予认可。各地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对经审核确定的重点企业清

洁生产改造项目，各级环保专项资金和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应予以支持。对通过实

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的重点企业可给予适当经济奖励。 

  七、充分发挥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国家生态工业园区的带头示范作用 

  按照《“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修订）》（环

办〔2008〕71号）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正在创建的城市以及国家生

态工业园区，应按要求制定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年度计划，完成对本辖区内《名

录》所列重点行业中全部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及评估验收，并将通过评估验

收的重点企业名单、审核报告和相关证明文件，由所在省级环保部门汇总报送我

部，并经我部发布“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公告”后，方可具备技术评估和考核验收资

格。 

  八、加强对重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监督检查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有关规定，对于使用有毒、有

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但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

虽经审核但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企业，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依法从重

处罚。对于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

不公布或者未按规定要求公布污染物排放情况的，依法从重处罚。 

  为适时发布“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公告”，请各地于2010年5月17日前，将本辖

区内已经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的重点企业名单（按附件二格式）报

送我部，同时请报送电子件。请各地于2010年6月30日前，制定完成本地区2010

年度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并报送我部，同时对社会公开。我部将对各地开展重

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及评估验收情况进行年度监督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

报。 

  联系方式：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王晓密 杨俊峰 

  电  话：（010）66556277，66556243 

  传  真：（010）66556244 

  电子邮件：csc@mep.gov.cn  

mailto:csc@mep.gov.cn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小街115号 

  邮政编码：100035 

  附  件：1.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2.省（区、市）完成清洁生产评估验收的重点企业名单统计表 

   

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主题词：环保 重点企业 清洁生产 通知 

抄送：商务部，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各中央直属企业，各国家环境保护模

范城市环境保护局。 

   

附件一：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行 业 类 别 子行业（产品） 

1.火电 
火力发电（含热电、矸石综合利用发电、垃圾发电、

生物质燃料发电等） 

2.炼焦 焦炭、干馏炭生产（含煤焦油、沥青等副产品生产） 

3.多晶硅 多晶硅生产 

4.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

工 
电镀；使用有机涂层，热镀锌（有钝化）工艺 

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包括铜冶炼，铅锌冶炼，镍钴

冶炼，锡冶炼，锑冶炼，铝冶炼，镁冶炼，其他常

用有色金属冶炼） 

贵金属冶炼（包括金冶炼，银冶炼，其他贵金属冶

炼）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包括钨钼冶炼，稀土金属冶炼，

其他稀有金属冶炼）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水泥制造（含熟料制造） 

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 

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陶瓷制品制造 

石棉制品制造；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材料制造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炼铁（包括高炉炼铁，直接还原炼铁，熔融还原炼

铁） 

球团及烧结 

炼钢（包括转炉炼钢，电炉炼钢） 

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铁合金冶炼（包括硅铁，锰铁，铬铁，镍铁，其他

常用铁合金冶炼） 

钢压延加工（包括热轧，冷轧，涂镀层，热处理） 

其他黑色金属冶炼（包括锰冶炼，铬冶炼） 

http://www.hbj.hunan.gov.cn/uploadfiles/201107/be38d402-ea89-4461-861e-56f1657c7df3.doc


8.采矿 

石油开采 

天然气开采 

非金属矿采选（化学矿采选；石灰石、石膏开采；

建筑装饰用石开采；耐火土石开采；粘土及其他土

砂石开采；采盐；石棉、云母矿采选；石墨、滑石

采选；宝石、玉石开采） 

黑色金属矿采选（铁矿采选、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有色金属矿采选（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贵金属矿

采选、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9.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无机酸制造、无机碱制造、无

机盐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其他基础化学原料

制造） 

肥料制造（氮肥制造、磷肥制造、钾肥制造、复混

肥料制造、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其他肥料

制造） 

农药制造(化学农药制造、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

药制造（含中间体）) 

涂料、染料、颜料、油墨及其他类似产品制造 

合成材料制造（初级型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合成橡胶制造、合成纤维单（聚合）体的制造、其

他合成材料制造） 

专用化学品制造（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专项化学

用品制造、林产化学产品制造、炸药及火工产品制

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

制造、动物胶制造、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化妆

品制造、口腔清洁用品制造、香料香精制造、其他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10.橡胶制品 

橡胶加工、轮胎制造、再生橡胶制造、橡胶零件制

造、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橡胶靴鞋制造及其

他橡胶制品制造 

11.煤炭 
煤炭开采及洗选 

煤炭地下气化 

11.煤炭 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甲醇或二甲醚等） 

12.石化 

原油加工 

天然气加工 

石油制品生产（包括乙烯及其下游产品生产） 

油母页岩中提炼原油 

生物制油 

13.制药 

化学药品制造（含中间体）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 

中成药制造 



14.轻工 

酿造，包括：酒类及饮料制造（酒精制造、白酒制

造、啤酒制造、黄酒制造、葡萄酒制造、其他酒制

造；碳酸饮料制造、瓶（罐）装饮用水制造、果菜

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

造、固体饮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软饮料制造；精

制茶加工） 

造纸，包括：纸浆制造；造纸（含废纸造纸） 

发酵，包括：调味品制造（味精、柠檬酸、氨基酸

制造等）；有发酵工艺的粮食、饲料加工 

制糖 

植物油加工 

15.纺织 

化学纤维制造 

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 

丝绢纺织及精加工 

化纤浆粕制造 

棉浆粕制造 

16.皮革及其制品 

皮革鞣制加工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包括毛皮鞣制加工，毛皮服

装加工，其他毛皮制品加工） 

17.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

收加工 

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 

1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电机制造（包括电动机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

感器制造业，电力电容器制造业，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制造业）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包括电力电容器制造业、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业）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电池制造（包括锌锰电池、镉镍/镍氢电池、铅酸蓄

电池） 

照明器具制造（包括电光源制造，照明灯具制造，

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 

1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汽车制造（包括汽车整车制造，改装汽车制造，电

车制造，汽车车身、挂车的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汽车修理，涂装） 

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包括金属船舶制造，非金属

船舶制造，娱乐船和运动船的建造和修理，船用配

套设备制造，船舶修理及拆船） 

2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 

电子器件制造（包括电子真空器件制造，半导体分

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

子器件制造） 

电子元件制造（包括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印制电

路板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

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 

21.环境治理 
城市垃圾处理、水污染治理、危险废物治理和其他

环境治理 

 

 

   


